醴陵市民政局及二级机构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机构情况

醴陵市民政局是醴陵市人民政府下设的主管社会事务的正科级行政单位，下设殡仪馆、烈士陵园、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救助站、福利中心和慈善会等6个独立核算的二级机构。局机关共有编制人数 38人，实有在职人员38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36人；二级机构实有在职人员 38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11人。

（二）部门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市救灾减灾、社会救助、行政区划、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和福利彩票销售等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市优抚工作；负责申报和褒扬革命烈士工作；负责优抚对象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亡抚恤工作；指导优抚医疗事业单位、光荣院和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审核呈报全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评残工作；组织和指导全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承担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3、负责全市退役士兵、转业士官、复员干部和移交地方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及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安置工作；指导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的建设与管理工作；落实军队离退休干部的有关政治、生活待遇；组织实施退役士兵就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4、组织协调救灾减灾工作；组织自然灾害救助应急体系建设；组织核查、统计、上报和发布灾情工作；筹措、管理和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其使用；组织指导救灾捐赠工作；组织救灾物资的储备和发放工作；指导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审批全市性社会福利募捐义演义卖等活动。

5、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工作；负责指导农村“五保户”供养和敬老院建设工作；负责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负责城乡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查工作；负责农村优抚户和贫困户的扶持；负责管理和分配中央、省、株洲下拨的市级保障金。

6、拟订全市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和社区建设相关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城乡社区建设和服务管理工作；推动村（居）务公开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指导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区组织干部的表彰。

7、承担依法对全市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和监督责任。

8、负责推行婚俗和殡葬改革；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服务机构管理工作；承办全市婚姻登记和收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负责生活无着落人员救助管理站的建设和指导监督工作。

9、制定地名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负责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工作；负责全市法定行政区域界线争议的调查和调处工作；负责地名管理工作；组织建立、管理地名信息资料和档案。

10、指导全市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指导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负责全市社会福利企业的认定审批；拟订社会福利生产的扶持保障措施；拟订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规划；指导和监督社会福利资金的管理使用；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

11、组织指导全市福利彩票销售工作；负责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和使用；指导监督全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和使用。

12、负责指导全市革命老根据地的经济开发工作；负责监督全市革命老根据地开发资金的使用情况。
13、负责指导协调全市维护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工作。

14、负责全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相关志愿者队伍建设；负责指导和管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
　　15、负责全市民政事业经费和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全市民政事业经费的管理使用；负责民政统计工作。

16、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其中：民政局机关预算情况如下：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4305.78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963.26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1.3万元，上年结转2331.22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4305.78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83.17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258.43万元，其他支出1164.18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 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508.97万元，主要为工资福利支出23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44.3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27.6万元，其中机关运行经费179.8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项目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3796.81万元，主要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3796.81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7万元，比上年增加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万元，比上年增加3万元，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1、2016年民政局负责全市行政区划调整及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增加了公务用车范围；2、因村级区划调整和全市地名普查工作启动，从市委办借调一台大排量越野车，其费用全由民政局负担，加大了公务用车费用的支出。

二级预算单位决算情况如下：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327.27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727.23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515.54万元，上年结转84.5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327.27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14.71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2.56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399.05万元，主要为工资福利支出206.25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42.5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23万元，其中机构运行经费142.57万元，主要用于二级机构的日常运转。

2．项目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928.22万元，主要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928.22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39万元，与去年增加8.2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3万元，较去年减少了2.37万元，主要原因是：2016年二级机构的车辆减少1台，因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相应减少；公务接待费16万元，较去年增加10.61万元，主要原因是：2016年二级机构的业务量大增，人员也有所增加，而且迎接上级领导来醴检查专项资金的部门越来越多，因此导致公务接待费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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